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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财政局文件 
 

 

衢财行〔2018〕1号 

 

 

衢州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级机关会议费培训费 
有关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级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有关精神，加强和规范会议

费、培训费管理，根据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级机关会议费

培训费有关规定的通知》（浙财行〔2018〕1号）有关规定，经研

究，现将市级机关会议费、培训费有关规定调整如下： 

    一、培训费综合定额 

《衢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衢州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

的通知》（衢财行〔2014〕44号，下同）第三条第一项调整为： 

“（一）培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，分项核定、总额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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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综合定额标准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人·天 

 

 

 

 

一类培训是指参训人员主要为厅级人员及各县（市、区）党

政主要负责人的培训项目。 

二类培训是指参训人员主要为处级及以下人员的培训项目。

以其他人员为主的培训项目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 

综合定额标准是培训费开支的上限，各项费用之间可以按规

定调剂使用，但培训期间不安排住宿人员的住宿费定额不允许调

剂到其他项目使用。 

5天以内（含 5天）的培训按照综合定额标准控制；5天以

上的培训，所有天数按照综合定额标准的 80%（即一类培训每人

每天计 360元、二类培训每人每天计 320元）控制。上述天数含

报到和离开时间，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1天。”   

二、培训讲课费 

衢财行〔2014〕44号第三条第二项调整为： 

“（二）讲课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内执行以下标准（税后）： 

1.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300元； 

2.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元； 

分类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各项费用 合计 

一类培训 220 130 100 450 

二类培训 180 120 100 4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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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元； 

4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元。 

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学时计算。 

其他人员讲课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 

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讲课费。” 

三、住宿和伙食费 

会议费、培训费在综合定额标准以内结算报销；住宿费、伙

食费实际发生数不得超过单项定额计算的经费预算总数；伙食费

中、晚餐单餐不得超过 75元/人。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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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财政厅。 

衢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2日印发 


